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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步伐

  促进政府采购全面发展

张 通财政部部长助理

一、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形成

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 ， 对于规范政府采购制度、

促进政府采购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我国自推行和

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以来 ， 始终把法律制度建设作为

一项重要工作来推进 ，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（一）完成了《政府采购法》立法工作。1 999年4月 ，

《政府采购法》正式列入了全国人大立法规划；2002年 6

月 ，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政府

采购法》，自 2003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短短 4年多的

时间 ， 我国完成了政府采购立法工作， 成为我国政府采

购法律制度建设的里程碑。政府采购法是政府采购工作

的基本法 ， 从国家法律层面解决了政府采购的宗旨、 原

则、 管理体制、 方式方法以及法律责任等重大问题 ， 我

国政府采购工作从此有法可依 ，步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。

（二）与法律配套的规章制度逐步完善。财政部作为

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， 为贯彻实施《政府采购法》，推

进政府采购改革 ，着力进行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建设工作。

比如 ， 在规范招标行为 ， 实现公开、 公正、 公平采购方

面 ， 以部长令的形式颁布了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

投标管理办法》、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、《政府

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》和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

认定办法》等四个部门规章， 以及加强政府采购货物服

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规定；在明确采购范围 ， 加强采

购管理方面 ， 先后发布了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表》、《政

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、《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

理办法》、《政府采购运行规程暂行规定》、《政府采购资

金财政直接拨付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中央单位政府集中

采购管理实施办法》，以及加强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

审查工作的规定等；在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 ， 促

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， 制定下发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

购预算、 采购评审和合同管理等三个办法 ， 并先后与有

关部委联合制定了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、《关

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、《无线局域网产品

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和《政府采购部门购置计算机办公

设备必须采购已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产品的规定》等。

初步建立了以《政府采购法》为核心的规章制度体系 ，为

《政府采购法》的贯彻实施奠定了基础。

（三）地方法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。有的地方通

过人大立法颁布实施本区域的政府采购条例 ， 不少地方

以政府令或者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定了本地区政府采购管

理实施办法 ， 绝大部分地方财政部门都结合本地实际 ，
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的规定制定了一些专项管理办法和

具体操作规程。地方政府采购法规制度建设使《政府采

购法》及其配套规章制度的实施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目前 ， 以《政府采购法》为中心的政府采购法律制

度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 ， 有法可依、 有章可循的政府采

购工作局面基本形成。法律制度框架的建立 ， 大大推动

了政府采购的发展。具体表现在： 一 是规范了政府采购

行为。随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， 政府采购管理

和操作的规范性不断增强 ， 透明度不断提高 ， 政府采购

公开、 公平和公正性日趋强化。二是促进了政府采购规

模持续增长。2006 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 368 1 .6亿

元 ， 比 2002年增加了 2600 多亿元。三是促进了政府采

购政策功能的实现。随着促进自主创新以及节能环保等

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 ， 政府采购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

政策功能开始显现。仅从政府采购节能产品情况来看 ，

2006年达到同类产品采购总额的66 .7% 。四是提高了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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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资金使用效益。依法实施政府采购 ， 促进了部门

和单位预算管理、 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等环节的规范化 ，

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持续增长 ，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。

2006年全国节约资金 440 .6亿元 ， 节约率为 1 0 .7% 。五

是促进了廉政建设。政府采购操作行为日益规范 ， 随意

干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逐渐减少，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

了违规行为的发生。

二、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

问题

法律制度建设是一 个永无止境、 不断完善的过程。

目前 ，尽管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 ，

但还不能满足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需要，与世界

上一 些发达国家健全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相比还有较大差

距，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一些问题 ：

（一）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。目前，在

《政府采购法》之下 ， 缺少更具可操作性的下位法规范，

包括承上启下的政府采购行政法规 ， 以及更为健全的政

府采购规章制度， 这不利于通过多层次的制度规定 ， 全

方位规范政府采购活动。
（二）政府采购行为还不够规范。最近一段时间 ，在

政府采购执行操作过程中反映出质次价高、采购效率低、

代理机构操作不规范、服务态度差、方式审批不严格、采

购人规避和干预政府采购活动等问题， 同时 ， 在招标文

件编制、 采购程序、 专家管理、 中标确定和合同验收等

环节也存在不规范和监督管理弱化等问题。解决这些问

题， 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完善。

（三）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。经

过几年改革 ， 政府采购监督与操作职能分离工作取得了

明显进展 ， 但一些地方仍存在 “管采合一
” 现象 ， 管理

机构和操作机构已经分离的 ， 在职能细化、 形成相互促

进、 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管理体制方面尚需进一步落

实到位。在采购操作规程、 供应商诚信建设、 评审专家

管理、 集中采购机构考核和监督处罚等方面规范有效的

工作机制和监督体系也亟待建立健全。

（四）政府采购规模和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扩大。我国

政府采购规模虽然多年大幅度增长，节约了大量的采购资

金，但与依法应达到的水平及国际水平相比，还有很大潜

力有待挖掘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采购项目还未完全纳入政

府采购制度范围内 ，政府采购在节能环保、激励企业自主

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功能 ， 还有更加充分的实现空间。

此外 ，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还需要根据加入 W TO

《政府采购协议》进程 ， 按照 W TO《政府采购协议》要

求适时予以调整。

三、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下一步的主要工作

面对新形势、 新问题 ， 我们要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

验和做法 ， 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， 尽快形成

一 套完整的政府采购法规制度体系。为此 ， 应重点做好

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：

（一 ）加快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立法步伐 ， 健全

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体系。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是承上

启下的政府采购行政法规 ， 应使法律规定的主要内容和

要求具体化 ， 以增强法律规定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。目

前 ，由财政部组织起草的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（草案）》

已报国务院法制办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重点研究并进一

步修改完善。

（二）完善政府采购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措施，

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。继续研究并完善促进自主

创新的政府采购相关政策 ， 启动制定国货认定标准和购

买管理办法 ， 研究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发展

的制度办法 ， 健全政府采购促进节约能源、 保护环境的

政策措施 ，重点研究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实施办法。

（三）加大政府采购管理与运行的规章制度建设力

度 ，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主要是围绕深化改革和解决问

题两方面开展规章制度建设工作。在采购操作执行环节 ，

从采购程序、 信息公开、 采购文件格式文本、 专家评审

和合同签订等方面制定有关规章制度。同时 ，在提高采购

效率、理顺管理体制、强化采购监督管理、 严格集中采购

机构考核、构建供应商诚信体系和电子化采购平台等方面

作出制度规定， 为规范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制度依据。

（四）加强《政府采购协议》规则研究 ， 为加入《政

府采购协议》做好制度准备。启动《政府采购协议》谈

判和加入《政府采购协议》对我国来说是一项崭新而又

艰巨的工作，必须组织专家力量加强对《政府采购协议》

的研究 ， 熟悉《政府采购协议》规则 ， 逐步缩小我国政

府采购法律制度与《政府采购协议》规则的差距 ， 为加

入《政府采购协议》奠定基础。

（本文是作者在财政部举办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

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，本刊略有删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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